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解約或停止契約要點 

114年03月11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

 

一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」專班(以下簡稱本專班)處理

有關學生實習/學習期間解約或停止契約事項，特制訂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專班學生不得申請休學。並且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視同解約或終止契約： 

(一)學生轉學或被學校退學。 

(二)學生被合作事業單位退職。  

(三)學生自行申請退學。 

(四)學生申請停止實習。 

三、依據「產學攜手」之精神，學生在學校學習期間必須同時至合作事業單位實習，因此若有

前點各款情形發生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: 

(一)學生轉學或被學校退學，自動喪失在合作事業單位工作之機會。  

(二)學生被合作事業單位退職，應依學生意願辦理退學，或由學校輔導參加其他學制之

入學考試，且不再享有「產學攜手」之補貼。  

(三)學生自行申請退學，自動喪失在合作事業單位工作之機會。  

(四)學生申請停止實習，喪失本專班學生學籍。  

四、學生如未滿18歲，發生前條事項之一者，應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會同處理。 

五、學生如有解約或終止契約之情形，合作事業單位應結算其應領之工資。 

六、學生對解約或終止契約有爭議時，應提教務處相關會議處理。如仍有異議，則依學籍法、

勞資爭議處理法及相關法規處理。 

七、學生如遭合作事業單位退職或學校退學者，不得申請賠償。如係自行申請停止實習、退

學者，可依該學期就學天數，依學校退費規定，向學校申請部分學雜費退費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
